
 

 

  

教务字（2019）第 25 号 

关于做好 2019年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根据教学工作安排，学校近期将开展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现将具体事项

通知如下： 

一、分流依据：《山西农业大学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 

二、分流范围：2017 级、2018 级按专业大类招生，依据人才培养方案应在

第 3或第 5学期进行专业分流的专业类。 

三、工作流程 

1.各学院根据《山西农业大学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管理办法（试行）》要求，

拟定本学院按大类招生的专业分流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专业分流依据、分流办法、

分流时间、各专业接收人数、公示方式和申诉受理渠道，并提出学院的分流调控

措施。同时将分流实施方案纸质版（加盖公章）及电子版于 3 月 25 日前报送教

务处 204 室。 

2.各学院在专业分流前，要做好学生的动员工作，认真组织政策宣讲，可通

过专家讲座、优秀校友报告等多种方式，引导学生充分分析自身条件和兴趣，了

解专业特色、社会需求和就业前景，理性选择专业及方向。 

3.学生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报专业志愿（志愿表由学院自行设计），学

生所填志愿原则上覆盖（但不超出）专业类包含的所有专业。 

4.各学院根据分流实施方案确定各专业分流学生名单，经学院专业分流工作

小组审核后，在学院进行公示，公示期 5天。 

5.公示结束后将《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名单汇总表》纸质版（加盖公章）和电

子版（见附件）于 4月 4日前报教务处 202室。 

四、工作要求 

1.实施大类招生的学院要成立以书记、院长为组长，分管本科教学的副院长，



 

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专业负责人，学生辅导员等为成员的专业分流工作小组，

负责本学院专业分流的具体工作。 

2.专业分流要坚持学生自主选择与学院引导、调控相结合的原则。以个人意

愿、学习成绩、综合表现为依据，由学院考虑学科和专业布局的合理性，在满足

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和学院教学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基础上，合理确定专业

容量，引导学生进行专业分流。   

3.专业分流限定在学生就读大类所含的专业或专业方向。分流后专业班学生

数原则上不低于一个自然班人数（20-30 人），人数不足以开班的专业，学院要

根据分流实施方案将相关学生再分流至专业大类中的其他专业就读。 

4.专业分流的名单确定上报教务处后，不得随意更改。专业分流的学生于下

一学期在重新编排的专业班级学习。 

5.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时第一志愿的报名情况为本科专业优化调整和建设的

重要依据。 

请各学院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在分流过程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确保各大类专业分流工作合理有序的进行。 

附件：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名单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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